
惠  州  市  人  民  政  府  
 

惠府案〔2020〕14 号 

 

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惠州市 2020 年市本级  
第二次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  

 

惠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： 

    根据《预算法》规定，在预算执行中需要增加举借债务数额

的，应当进行预算调整，编制预算调整方案，提请市人大常务委

员会审查和批准。为准确反映2020年市本级财政收支变动情况，

现将2020年市本级第二次财政预算调整方案报告如下： 

一、省财政厅下达2020年我市地方政府债券资金情况 

根据省财政厅《关于下达2020年5月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

转贷资金的通知》（粤财债〔2020〕18号），省下达我市2020年

第二批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27亿元，全部为专项债券。按照防

范化解债务风险、重点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和省重点项目等要求，

2020年第二批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资金分配安排计划为：市本

级17.2亿元（含市直11.3亿元、大亚湾开发区3.4亿元、仲恺高新

区2.5亿元）、惠城区3亿元、惠阳区0.8亿元、惠东县1亿元、龙

门县2亿元、博罗县3亿元。市本级新增专项债券资金17.2亿元，

列入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，相应调整2020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



- 2 - 

预算。 

二、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事项 

2020年，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由第一次调整预算的

316.11亿元调整为333.31亿元，调增17.2亿元。主要是省转贷地方

政府专项债券收入增加17.2亿元，其中：市直11.3亿元、大亚湾

开发区3.4亿元、仲恺高新区2.5亿元。总支出相应调增17.2亿元，

主要是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增加17

亿元、补助下级支出增加0.2亿元（详见附表），调整后总收支平

衡。 

三、新增专项债券资金安排情况 

市本级新增专项债券资金17.2亿元，按要求主要用于省重点

项目、支持公共设施建设等项目。其中：市直安排莞惠城际北延

线项目1亿元、赣深北站扩大规模建设项目2.3亿元、1号公路南北

轴线项目8亿元；大亚湾开发区安排大亚湾石化工业园区基础设

施项目3.4亿元；仲恺高新区安排新建铁路赣州至深圳客运专线仲

恺站站房建设工程项目2亿元、赣深铁路惠州段项目（仲恺高新

区承担部分）0.5亿元。 

上述市本级新增专项债券资金合计17.2亿元，将根据年度到

期应偿还政府债务规模，把还本付息资金纳入市本级当年政府性

基金预算安排，落实偿债资金来源。市政府将继续加强地方政府

债务管理，进一步完善市、县两级政府债务风险防控体系，实时

监控债务变动规模，确保债务风险可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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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变动情况 

截至目前，省未正式下达我市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。根

据此次省下达的地方政府债券资金，预计全市债务限额为843.85

亿元（预计数，下同），其中，一般债务限额为534.11亿元、专

项债务限额为309.74亿元。全市债务余额为696.93亿元，其中，

一般债务余额为405.35亿元、专项债务余额为291.58亿元。市本

级债务限额为561.91亿元，其中，一般债务限额为350.32亿元、

专项债务限额为211.59亿元。市本级债务余额为486.74亿元，其

中，一般债务余额为287.61亿元、专项债务余额为199.13亿元。

此次增加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后，全市、市本级债务余额在限额内。 

以上报告，请予审查批准。 

 

附件：1．2020年市本级第二次财政预算调整方案附表 

2．2020年市直第二次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

3．2020年大亚湾开发区第一次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

      4．2020年仲恺高新区第二次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

 

 

 

惠州市人民政府 

2020 年 6 月 17 日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